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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文理学院政法学院

关于调整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的通知

各系、办：

因人事变动，根据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教育工作需要，经学院

党政联席会研究，决定对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人

员进行调整，调整后的学位评定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：

主 任：夏国锋

副主任：何晓红

委 员：张 樊、王礼刚、王翔

秘 书：刘金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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